
呼图壁县十七届人大

五次会议文件（22）

呼图壁县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

——2020年1月6日在呼图壁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财政局局长  吕宗念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在区、州党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执行县人大常委会各项决议，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认真落实财政政策，围绕全县稳定发展大局，积极应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扎实开展工作，攻坚克难，为县域经济及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
（一）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完成14514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011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489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3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2.支出预算完成情况。完成32676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下同）的99.05%，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34684万元，完成预算的99.18%，其中：

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4838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②公共安全支出38288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③教育支出44469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④科学技术支出22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⑤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62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037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⑦医疗卫生支出8778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⑧节能环保支出1107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⑨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7024万元，完成预算的89.75%；

⑩农林水事务支出24543万元，完成预算100%；

⑪交通运输支出288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⑫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1572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⑬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11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⑭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1067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⑮住房保障支出1443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⑯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2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948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⑱其他支出677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⑲债务付息支出291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⑳债务发行费支出1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91978万元，完成预算的98.71％，其中：
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②城乡社区事务87572万元，完成预算的98.65%；

③其他支出361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④债务付息支出395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⑤债务发行费支出58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10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3.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1）财政总收入为34225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2908万元（本级公共预算收入10011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25152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14000万元，调入资金36万元，上年结余结转3610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99210万元（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489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625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52800万元，上年结余结转866万元，调入资金2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36万元。

（2）财政总支出为33987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2838万元（本级公共预算支出234684万元，公共预算债务还本支出4917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217万元，调出资金2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96903万元（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1978万元，政府性基金债务还本支出480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2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36万元（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性支出100万元，调出资金36万元）。

（3）收支相抵，滚存结余结转237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结余结转70万元，政府性基金结余结转2307万元）。

过去一年，县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各族人民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各项事业不断进步。但财政收支仍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受宏观经济环境、减税降费政策、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影响，组织财政收入面临不少困难，财政收入增幅趋缓；另一方面支持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保障重点民生工程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增大，收支矛盾依旧突出。我们将高度重视以上问题，深化财税改革、盘活国有资产、扩大财税收入来源、组织好财政收入，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

（二）预算执行效果。
1.坚定不移聚焦总目标。一年来，财政工作始终助力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等支出持续增长。

2.坚定不移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成效显著。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不断健全，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化解存量，争取到位债券资金6.68亿元、上级补助资金12.6亿元，化解年度隐性债务7亿元，盘活经营性资产3.92亿元，“三保”支出有效保障。加强源头管控，坚决打击非法集资、民间高利借贷等违法行为，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精准脱贫攻坚战稳步推进。紧扣“两不愁、三保障”，落实“七个一批”“三个加大力度”，145户低收入家庭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发放困难家庭大学生就学资助金143万元、特困人员供养及残疾人补贴577.25万元，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村医配备全面完成，17户农村“四类人员”住上安居房，11个村完成安全饮水设施改造提升。“冬季攻势”暨大排查扎实开展，精准施策提高脱贫攻坚成色。区内协作不断深化，投入400万元支援阿克陶县实施项目19个。严格落实扶贫资金监管机制，运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落实“资金逐笔审核”要求，从预算安排、逐级下达到预算单位支出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实现每笔财政扶贫资金闭环预算绩效管理。三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有效落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拨付1万亩退耕还林项目资金900万元、11万亩退耕还林项目资金9808.71万元、森林生态效益资金329.4万元、2019年草原生态奖励2632.23万元；投入1295万元用于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基础设施建设，丰泉污水处理厂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3.持续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一是全力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呼玛公路复工建设，呼克公路一级改高速项目进展顺利，通用机场完成选址评审。二是全力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培育村集体经济示范村17个。培训农牧民840人，发展科技特派员164名。“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全面完成，村容村貌明显改善，4个示范村污水处理设施建成投用，新改建卫生户厕2560座。三是全力支持旅游业发展。拨付旅游民宿奖补资金、海棠花节、康家石门子旅游设施建设等资金130万元，康家石门子岩雕刻画国家文物保护利用设施项目完成主体施工，石梯子千亩花海、湿地公园等景区设施日趋完善。

4.深化改革工作稳步推进。一是推进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推行中期财政计划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预警机制，严格实施地方债务预算管理和限额管理。严格执行中央及自治区出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管理办法，对所有政府投资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进行评估，除自治区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零增长。二是预算绩效管理稳步推进。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组织机构，研究制定《呼图壁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方案》、《呼图壁县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等7项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预算绩效工作机制，完善从事前评估到评价结果应用等各环节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办法，确保绩效管理贯穿重大政策落实、重大项目实施，深度嵌入预算管理的全过程。

5.民生福祉进一步提升。始终坚持“民生优先、群众第一”，民生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5%。一是持续支持教育惠民工作，累计投入44469万元，哈拉坝小学和大丰镇小学教学楼项目建成投用；积极争取基建投入6030万元建设三中内初班项目；投入1725.08万元全力保障农村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安排503万元对幼儿园及中小学取暖费缺口进行财政补助；保障赴南疆及扶贫县支教教师生活补助资金226.86万元；投入176.5万元用于资助困难家庭大学生，进一步保障了教育教学标准化和均衡化建设。二是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累计支出8778万元。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县医院门诊综合楼病房楼、妇幼保健综合服务中心等项目加快建设；安排全民健康检查经费100.48万元,公共卫生服务经费751.51万元、计划生育服务经费300万元。群众对健康体检满意度进一步提升。三是支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累计支出23037万元，较上年增长1.29%。发放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等930万元，救灾资金6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支出14000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支出2429万元，城乡107583名参保对象受益。投入1000万元用于城乡养老并轨县级配套补助，全民参保计划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由每月115元提高到160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并轨运行，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运行良好。安排1961万元用于就业补贴，发放107名义务兵优待金122.26万元让，76名退役士兵安置补助资金313.85万元，投入32.64万元为退役军人订阅新疆日报；投入416万元用于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医疗保障；为新增退休人员缴纳职业年金293.2万元；四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累计支出24543万元。发放2019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2632.23万元，受益农牧民2639户；发放2017年退耕还林补贴资金500万元，受益农户22户；发放2019年耕地保护补贴补贴资金3609.59万元，受益农户5008户；发放2019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849.728万元，受益农户229户；发放2019年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贴资金共计193.749万元，补贴面积64583亩；兑付2018年棉花价格改革补贴资金34198.91万元，受益农户3004户；农民增收保障体系显著增强。五是支持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累计支出2622万元。投入74万元保障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的对外免费开放，电音狂欢节、“小曲子大舞台”戏曲展演、职工篮球赛等文体活动广受好评，极大的丰富了群众文化体育生活。投入34万元拍摄宣传纪录片，更好的向外界展示和宣传了呼图壁。投入185万元建设融媒体中心，打造新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六是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支出61432万元。整合改造老旧小区41个，完成棚改安置补偿1173户、农村安居房300户，两个棚改安置小区完成主体建设。

（三）贯彻落实县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决议情况。

2019年，各部门（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县十七届人大第四会议决议，紧紧围绕总目标深化财税改革、落实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增收节支、加强财政监管，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1.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一是健全完善组织收入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组织收入责任。二是抓好税收征管，严格依法征税，加强对重点税源、重点企业和重点税种的征管，确保应收尽收。三是严格执行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严禁擅自减免税和缓税，杜绝“虚收空转”行为，保证财政收入工作有质量、可持续。四是坚持预算执行分析会议制度，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加强收入分析监控。五是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杜绝违规减免、缓缴现象，确保各项收入及时入库。

2.全力保障重点支出。一是全力做好“三保”，充分发挥财政兜底保障功能。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性支出、社会保险缴费、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予以有效保障，按照政策规定给各类人员发放补贴支出，全额予以保障。二是各项维稳支出全部落实。围绕总目标，筹集资金，全力支持“三仗一战”和“一场人民战争”，落实便民警务站等维稳重点支出，保证各项维稳措施持续推进。三是对全县确定的重大工作、重点工程等支出给予全额保障，对涉及国计民生、社会和谐健康发展、落实三大攻坚战、三项重点工作等重点支出，全额予以保障。四是民生支出足额予以安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原则，把全县财政支出的75%用于保障改善民生。对区州县党委、政府确定的各项重大民生支出，特别是涉及“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支出，全额予以保障。五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3.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一是加强预算编制管理。细化部门预算编制，减少代编预算规模，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持续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和划转一般公共预算比例，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二是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未列入预算的项目不得支出，未经审批的项目不得调整”的原则，严格控制预算追加。三是强化财政绩效管理。落实自治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精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紧密结合，将绩效理念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推动建立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四是大力推进预决算公开透明。进一步明确预决算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内容和时间等要素，除涉密信息外，各部门单位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及其执行情况全部公开。

4.加强财政监督检查。一是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严格按照预算法规定和县人大常委会要求，及时上报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预算调整报告、决算报告。积极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要求。二是自觉接受审计监督。积极配合支持审计部门做好财政收支审计，落实国家重大政策审计和债务审计工作，指导各部门开展未审先改、边审边改工作。对审计部门提出的问题，认真分析研究，及时整改落实。 完善财政资金拨付跟踪检查监督制度，对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进行全程监管。

二、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

根据预算法和区、州关于编制2020年预算的工作要求，按照区、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提出2020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区、州党委和县委全体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厉行节约，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从严控制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严格规范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效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方法和要求嵌入预算管理全过程，进一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加快推进建设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讲求绩效的现代部门预算管理体系。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基本原则：一是积极稳妥，实事求是。收入预算编制要积极稳妥，充分考虑落实减税降费、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关系划分改革等因素影响，科学预测预期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体现社会稳定红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二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支出预算安排要统筹兼顾，着力优化结构，突出支出重点，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保障力度。突出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保障中央明确的各项政策全部落地生根，保障区、州、县委确定的重点支出任务落实落细。三是依法合规，以收定支。严格遵循预算法，根据2020年可用财力，合理安排支出预算，不编赤字预算。完整编制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四是突出绩效，效益优先。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创新预算管理方式，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着力实现绩效管理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五是量力而行，勤俭节约。健全财政支出政策决策机制，加强重大项目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做到量力而行、精打细算。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持续压减一般性支出。六是强化责任，加强监督。加强预算执行的监督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制定谁负责、谁拨款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督谁负责”的要求，压实预算执行管理责任，杜绝财政资金挤占、截留、挪用等行为，有效防控财政风险，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严控债务增量、化解债务存量，守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红线。

（一）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安排建议。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建议安排145658万元，较2019年实际完成数145145万元，增加513万元，增长0.3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建议安排105543万元，较2019年实际完成数100110万元，增加5433万元，增长5.43%；政府性基金收入建议安排40000万元，较2019年实际完成数44899万元，减少4899万元，下降10.9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建议安排115万元。

（二）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建议。地方财政支出建议安排206907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安排建议。建议安排175853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2123万元；

（2）外交支出1400万元；

（3）公共安全支出30617万元；

（4）教育支出43695万元；

（5）科学技术支出157万元；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70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137万元；

（8）卫生健康支出8406万元；

（9）节能环保支出1456万元；

（10）城乡社区支出23734万元；

（11）农林水支出6740万元；

（12）交通运输支出1166万元;

（13）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10万元;

（1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354万元;

（15）住房保障支出100万元；
（16）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7万元；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141万元；

（18）债务付息支出2220万元。

2.基金预算本级支出安排建议。建议安排30939万元，其中：

城乡社区支出30939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建议。建议安排115万元注册资本金。

（三）财政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1.财政总收入为22345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1029万元（本级公共预算收入10554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75486万元，上年结余结转70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42307万元（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0000万元，上年结余结转230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15万元。

2.财政总支出为22428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029万元（本级公共预算支出175853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915万元，上解支出1261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42307万元（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0939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9759万元，上解上级支出500万元，年终结余110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15万元。

3.收支相抵，为平衡预算。

三、完成2020年预算任务的措施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把财税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用好积极财政政策，深化财税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聚焦总目标，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坚决树牢总目标，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夯实维护稳定的基层基础，保障总目标落实，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保障打好三大攻坚战。切实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在现行标准下，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多渠道筹措资金，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要求，扎实推进“七个一批”“三个加大力度”，认真落实“九清”要求，进一步支持12 项扶贫专项行动。全面实施扶贫资金绩效管理，建立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切实管好用好扶贫资金。切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继续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进“厕所革命”，加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维护。大力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畜禽粪污、秸秆和残膜回收利用。加强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理和监管，有效防控土壤环境风险。切实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按照“坚定、可控、有序、适度”的原则，严格政府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处置隐性债务存量，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坚持谁举债、谁负责。

（三）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加强经费保障，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支持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专项治理，加快卫生厕所建设。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落实农业补贴制度，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贯彻落实绿色农产品生产扶持政策。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持发展特色优势主导产业，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落实村级组织经费运转保障机制。扶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投入。

（四）保障全域旅游大发展。认真落实好区、州党委和县委旅游兴疆战略，以申报新增债券为契机，积极争取国家补助资金，完成康家石门子岩雕刻画国家文物保护利用设施、百里丹霞景区沿线驿站项目建设，推动百泉湖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开发四季自然景观资源，持续完善旅游厕所、民宿、停车场等服务设施，推出一批呼图壁特色旅游商品。举办海棠花季、天山花海和百泉湖冰雪嘉年华等文化旅游活动，打响“田园呼图壁、周末根据地”旅游品牌。

（五）助力民生福祉改善。扎实保障各项惠民工程，不断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加大投入。加大对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支持，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继续安排就业补助资金，促进就业创业。支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支持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对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群体的保障。加大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强化全民免费健康体检长效机制。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支持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大对公共租赁住房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六）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一是严格落实组织收入责任，严肃组织收入工作纪律，精准施策，强化税收征管，千方百计堵漏增收。二是坚持依法征税，确保应收尽收，确保税收与经济协调发展。三是严格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持续释放减税红利。四是坚决防止和纠正“虚收空转”行为，不断提高收入质量。五是依法组织非税收入，对资产资源类收入，应收尽收、及时入库。

（七）严格预算执行管理。一是硬化预算约束。年初预算一经批准，除中央、区、州党委和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支出外，一律不得调整。二是严格结余结转管理。结余资金和连续两年未使用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收回财政。三是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预算。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取消低效无效支出。除重点和刚性支出外，其他一般性支出都要纳入压减范围，确保做到只减不增。

（八）大力推进预决算公开透明。推进预决算公开制度化，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除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都要按规定时限和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不断扩展和规范预决算公开内容、范围和方式，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的公开力度，提高财政透明度，推进阳光政府建设。

（九）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全监督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切实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一是对各部门单位整体预算、政策和项目支出预算，实施全方位绩效管理。二是对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全过程实行预算绩效管理，形成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预算管理闭环。三是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部纳入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四是在全社会树立“要钱需评审、花钱讲绩效”的理念，在加强审计、监察等监督的同时，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

各位代表，完成2020年财政收支预算，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财力保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县人大的指导和监督，不忘初心、笃定前行，努力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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